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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诺原则之历史解释


黄美玲

　　内容提要：允诺原则的核心并不在于承认人们自我设定义务的自由，而是法律在何种
情形下才能赋予允诺以强制执行力。罗马法中，不管是契约还是单方允诺，其效力的产生

均不以允诺为出发点。在中世纪，教会法从道德和神学的角度赋予一切允诺以约束力，泛

化了允诺的道德效力；教会法学家通过对“允诺原因”的锤炼、借用福音告发制度整体推

进了允诺制度的构建，允诺原则得到贯彻。近代自然法学家区分被接受的允诺与未被接

受的允诺，并深刻影响各国立法：前者被纳入契约框架从而形成契约原则，后者则被称为

“单方允诺”，成为契约原则之例外，允诺原则由此受到限定。现代法对允诺原则的贯彻

程度不尽相同，一些国家的立法承认单方允诺是与契约平行的特殊债因，契约原则对允诺

原则的限定有所放松。允诺原则之历史解释可以为未来中国债法中契约与单方允诺制度

的构建指明选择方向。

关键词：允诺原则　允诺原因　契约原则　民法债因

黄美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允诺原则，是指之前没有任何义务存在的前提下，人们可以自愿地（通过契约或其他

的意思表示如单方允诺）为自己设定义务的原则。在近现代私法自治原则下，作为一种

尊重个人安排的机制，允诺原则乃以自由主义为其预设。〔１〕 然而，允诺原则并非近代自

由主义的产物，信守允诺的原则由来已久，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依存于不同法律文化和道

德基础的法律制度，对可强制执行的允诺的范围有着不同程度的承认。由此可见，允诺原

则的核心并不在于承认人们自我设定义务的自由，而是法律在何种情形下才赋予允诺以

强制执行力，以区别于允诺须被信守的道德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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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经费支持。文章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意大利特兰托大学中世纪

法史教授Ｄ．Ｑｕａｇｌｉｏｎｉ先生的指导和Ｉ．Ｃａｒｄｉｌｌｏ博士的帮助，罗马拉特兰宗座大学教会法专业 Ｈ．Ｇｉｕｓｅｐｐｅ修士提出
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一并致谢。

参见［美］查尔斯·弗里德著：《契约即允诺》，郭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页。



自罗马法以来，围绕着哪些允诺应被赋予强制执行力（在罗马法系，这种强制执行力

被称之为“债”），罗马法学家、道德哲学家、教会法学家和自然法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决

方案。其实质是，允诺原则的实现，要么是通过单方的意思表示赋予允诺以强制执行力

（即单方允诺的效力问题），要么是通过合意赋予允诺以债的效力（此为契约制度之核

心）。尤其是中世纪以降，法学家们对允诺效力的讨论不再拘泥于固守陈规的形式主义，

而是追究其哲学和神学上的道德原因，并探寻法律上诉讼的保护。本文将深入分析允诺

原则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旨在剖析允诺制度本身的哲学根基和不同的理论构建，

并试图通过缕析其历史线索，实证地解释其是否、为何及如何成功地与民法债因相关联，

从而为现代民法体系应该如何贯彻允诺原则以重构契约和单方允诺两个独立的债因制

度，提供正当性依据和历史经验。

一　罗马法及中世纪早期的允诺与契约：
允诺原则之滥觞？

　　在罗马法上，契约乃市民法中债的主要发生根据，但古罗马法并没有形成以意思合致
为基础的契约的一般概念，也未曾固定表征单方允诺的专门术语，而且随着优士丁尼立法

所发生的单方允诺与允诺涵义的趋同，近似术语之间的差别考证也只具有理论意义。从

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中世纪的法学家们将允诺与单方允诺等同起来，意指以单方的意思表

示自我设定义务；而现代自然法学家则以构建意思理论为目的，将允诺解构为要约允诺与

允诺的接受，从而脱离了允诺的本意。〔２〕 围绕契约效力的正当性，在具有严格形式主义

和类型强制主义特征的罗马法中，始终强调一个轴心原则：即“裸体简约在罗马市民之间

不产生诉权”。〔３〕 在这里，所谓的“简约”（ｎｕｄｕｍｐａｃｔｕｍ）虽然和现代法上的契约概念一
致，指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与协议，但强调的是那些未经要式口约（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形式产
生、不属于市民法中所规定的典型合同类型，它们也未被纳入裁判官规定的可以通过“裁

判官诉讼”获得保护的情形之列。梅因认为，一个简约在当时是个人相互间同意的极端

产物，它显然还不够成为一个契约。〔４〕 申而言之，简约即使建立在合意的基础之上，其本

身也并不具有约束力；〔５〕只有披上严格的形式外衣或者依附于某种特定的契约类型，才

能获得法律上的效力。

与此同时，以形式外衣作为债之效力的必要条件的罗马法原则，也导致了单方允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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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国学者认为古罗马法学家在使用单方允诺（ｐｏｌ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与允诺（ｐｒｏｍｉｓｓｉｏ）时经常发生混淆。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Ｖｉｌｌｅｒｓ，“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ａ‘ｐｏｌ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àｕｎｅ‘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Ｒｅｖｕ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ｄｅｄｒｏｉｔ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ｔ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Ｓｅｒ．４，ＸＶＩ，
１９３９，１２ｓｓ。
Ｄ．２．１４．６：ｌｉｂｒｏｔｅｒｔｉｏａｄｅｄｉｃｔｕｍ．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ｅｓｔ，ｑｕａｅｌｅｇｅａｌｉｑｕａ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ｕｒ．Ｅｔｉｄｅｏｉｎｔｅｒｄｕｍｅｘｐａｃｔｏａｃｔｉｏ
ｎａｓｃｉｔｕｒ，ｖｅｌｔｏｌｌｉｔｕｒ，ｑｕｏｔｉｅｎｓｌｅｇｅ，ｖｅｌｓｅｎａｔｕ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ｏａｄｉｕｖａｔｕｒ．合法的协议是以某种方式为法律确认者。因此，简
约是否产生诉讼，取决于是否得到法律或者元老院决议的支撑。“裸体简约”（ｐａｃｔａｎｕｄａ）一词见周

!

，《罗马法

原论》（下），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５４页。
ＨｅｎｒｙＳｕｍｎｅｒＭａｉｎ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ａｗ：Ｉｔ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ｄｅａｓ，
（影印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３页。
Ｍ．Ｔ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Ｉ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ｉｄ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９０，６０７ｓ．



法作为一般性的债的发生根据而存在。单方允诺仅在例外的两种情形中被优士丁尼法明

确承认其效力，即对公众允诺（ｐｏｌ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ａｄ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ｅ）〔６〕和神誓（ｖｏｔｕｍ）〔７〕。前者是
指市民向某个城市、自治市或者殖民城市作出的关于建设一项工程或者支付一笔钱款的

允诺；后者是指求神相助或赎罪消灾等而向神作出的给付某物或履行某行为的允诺，其神

圣性决定了此等允诺必须以严格的程式、庄重的言辞做出。二者之所以被后世学者视为

单方允诺的雏形，在于它们似可印证罗马法上即已承认当事人可以通过单方意思表示践

行允诺原则，换言之，人们可以单方自愿地为自己设定义务。

有学者认为，罗马法中所谓“债”的发生根据对主观要件（或者更准确的说，意思表示

要件）并没有明确的要求，虽然“合意”已经潜在地存在，并且在优士丁尼及之后的时期慢

慢地得到重视，〔８〕但它从未上升至作为法律效力要件的高度，必须借助具体的原因类型

和行为模式得以升华；客观要件（形式、类型或行为的履行）才是最基础并贯穿该历史时

期的充要条件。所以在罗马法中，单方的意思表示或者说简单的允诺（ｐｒｏｍｅｓｓａｓｅｍ
ｐｌｉｃｅ），〔９〕以及缺乏要式口约或者是其它契约类型形式外衣的允诺，并不产生普遍的债务
约束力。据此，我们既不能掩耳盗铃地将简约与契约之间的区别隐藏起来，也无法一厢情

愿地通过简约把罗马法中的市民法之债（ｏｂｂｌｉｇａｔｉｏ）与允诺勉强关联。因为尽管允诺是
简约的构成要素，但是在罗马法中，不管是契约、简约还是单方允诺，〔１０〕其效力的产生并

不以允诺为基本出发点。可见，不可臆断允诺原则滥觞于罗马法。

直至中世纪前期，由于教权皇权的双元政治体制以及四分五裂的国家结构，政权始终

处于一种不完善的状态，法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在市民法中，古

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罗马法的大量概念和原则仍被封建法和教会法所接受，甚至被直接

援引。罗马法传统中的形式主义得以存续，“简约不产生诉权”这一严格的罗马法原则也

没有发生变化，市民法继续强调契约和“简约”必须通过（庄重的）形式或依附于具体的原

因类型而获得法律效力。事实上，也有理论认为该罗马法原则一直延续至上世纪中

叶。〔１１〕１１世纪晚期和１２世纪，通过重新发现并研究《市民法大全》，注释法学家们固守
罗马法文本，继续承认并重述了“单方允诺不产生普遍效力”的原则，只是对于具有正当

原因的“对公众允诺”，承认其约束力。而且“注释法学家非常谨慎地承认了‘为酬劳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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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其效力渊源在其显著的“公法性质”。参见Ｓ．Ｐｅｒｏｚｚｉ，Ｉ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ｅｄ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ＩＩ，１９２８，２４１ｓｓ。
这种允诺形式虽在希腊也很盛行，但作为一项制度，主要发展于古罗马共和时期与帝国时期，因其固定的程式而

具有约束性。对其介绍，可参见黄美玲：《论古罗马法中的神誓（ｖｏｔｕｍ）》，《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古典时期，罗马法关于简约的原则有所放松，裁判官法的介入使得一些特定的简约类型（ｐａｃｔｕｍｄｅｎｏｎｐｅｔｅｎｄｏ，
ｐａｃｔａａｄｉｅｃｔａ）受到保护，一则著名的敕令可以佐证我们的判断：Ｄ．２，１４，７，７：“裁判官说，我将遵从那些非恶意缔
结的、其缔结不违反法律、平民会决议、元老院决议、元首的告示和裁决的、其中不存在诈欺的协议。”；及至优士

丁尼时期，简约在诚信诉讼中具有更大的效力。具体论述参见Ｒ．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ＳｏｃｉｅｔａｓｖｉｔａｅｉｎＣｉｃ．Ｏｆｆ．３．７０ｅＯｂ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ｉｎＢ．Ｉ．Ｄ．Ｒ．２０１１，１８５ｓｓ。
这里的简单允诺是指并不具备形式外衣的允诺，与后文中不具备原因的简单允诺要区分开来。

单方允诺与简约的关系被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精确地概括为：“简约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与协议，而单方允诺

（ｐｏｌ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提出的是一个单方面的允诺（ｐｒｏｍｉｓｓｕｍ）”。（Ｄ．５０．１２．３．ｐｒ：Ｐａｃｔｕｍｅｓｔｄｕｏｒｕｍ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ｔｑｕｅｃｏｎｖ
ｅｎｔｉｏ，ｐｏｌ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ｖｅｒｏｏ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ｓｓｏｌｉｕｓｐｒｏｍｉｓｓｕｍ．）
相关学说参见Ｎ．Ｓｔｏｌｆ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ｃｉｖｉｌｅ，ＩＩＩ，Ｔｏｒｉｎｏ，１９３２，１１７ｓ。



个登上某座城市的城墙之人或者是在某项公共比赛中获胜之人而作出的允诺’的约束

力”，〔１２〕“并由此带来对‘对公众允诺或公告’的一般性效力的承认”。〔１３〕 但显然，“对公

众允诺”往往是基于某种作为或不作为的“荣誉”而作出，它更多地具有公法的性质。相

反，简约作为一种单纯的合意，则不再游离于私法自治的边缘，它逐渐被当作契约的基本

形态，通过一些特定的外在要素和证成其合法性的“原因”，产生确定的法律效力。由此，

通过单纯的合意自愿地为自己设定义务，并在法律上承认其债的效力，逐渐成为允诺原则

的基本实现方式。

二　中世纪道德哲学和神学对允诺原则的证成

在１２世纪与１３世纪的教皇革命的冲击下，西方法律传统悄然发生着变化，王室法、
封建法、城市法和商法等世俗法律体系在整个欧洲逐步发展起来。而自罗马法复兴以来，

伴随着这一时期哲学、神学和道德观念的巨大变革，允诺的效力问题触及伦理道德底线。

对于市民法学家而言，允诺因为不具有形式要件或者正当原因而不能产生市民法上的债，

“允诺须被遵守”仅仅作为一条道德准则停留于德性义务的层面，在市民法上并不存在对

应的保护程序。因此，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之间的断裂直接威胁到共同法时代所倡导的

德性观念。但是，对于教会法学家而言，“遵守允诺之言”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义务，更是一

条法律准则。他们指出，不遵守允诺之言不仅构成原罪，而且损害其灵魂的健康，并且扰

乱信众团体的道德平衡，甚至是亵渎自然神法。〔１４〕

（一）允诺效力之道德哲学根基：德性（ｖｉｒｔù）与良心（ｃ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系中世纪道德哲学的理论渊源，他从德性出发，通过讲真话的德性

描述了信守诺言的行为：让我们说说……诚实的人。我们要说的，不是守约的或有关正义

与不正义的事务上的诚实（这关系到另一个德性），而是在不涉及那些事务时，一个人具

备语言和行为上的诚实品质，这样一个诚实的人就是有德性的人。但这样一个人的公平

看上去却是很平常的，因为热爱诚实的人，在无关紧要的时候都讲真话，在事关紧要时更

会诚实。〔１５〕

西塞罗追随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通过诚信一词的根源进一步阐释了允诺为什么必须

得以遵守：“公正的基础是信诚，亦即对承诺和契约的遵行和守信。因此，尽管或许有人

会觉得这样有些生硬，不过我们仍决议仿效斯多葛派，他们努力探寻词语产生的渊源，并

且信诚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说过的话应该兑现。”〔１６〕

托马斯·阿奎那作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追随者，继续解释了允诺之所以应该具有约

束力的“德性”原因：“诺言作为忠诚和诚实的事务而有约束力”，所以“允诺某件事的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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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做他允诺的事，那他的行为就显得不诚实，因为他改变了意图”。〔１７〕 同时，他还进

一步将遵守允诺与践行“正义”联系起来，把说真话的义务和正确的行为与遵守允诺联系

起来。〔１８〕 他认为：“允诺就像他为自己制定的法律”，〔１９〕“履行允诺之言不仅是践行讲真

话的美德，同时也是自然法的要求”；〔２０〕我们可以看到，托马斯不仅思考了德性，而且把信

义、正确的行为与遵守允诺关联起来，同时还比亚里士多德更前进一步地讨论了规范守诺

行为的“自然（神）法”。〔２１〕 在他看来，自然法在等级上高于世俗法，因为它根据自然法原

则得以制定，而后者是上帝作为立法者的意愿之具体体现。因此，“允诺都是有约束力

的，并且正当的允诺像自然之债一样受到约束。”根据诚实，某人对另一人的允诺都必须

履行，而且从中产生自然法上的债。〔２２〕 也就是说，不遵守允诺之言构成自然法之债。〔２３〕

中世纪的道德哲学家们还提到了“良心之债”，德国新教法学家奥登道普继承了这一

理论，并阐释了良知与自然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世俗权威颁布的法律从属于神根植

于人心中的、可以通过良知来辨识的法律”，这种法律被奥登道普称之为，“人体内的法

律”，也称自然法，并认为它对世俗权威具有直接的拘束力。奥登道普认为，所谓的“良知

决定”就是个人的精神裁判，是出自灵魂的裁判。首先，这个裁判像任何法律判决一样，

是建立在世俗理性上的，即取决于人的经过法律训练的理性，相关的法律判例正是借助这

一理性而得到仔细的研究、分析和体系化。但它也是建立在自然理性基础上的，这就是神

恩赐的理性，它深植根于每一个信奉《圣经》律法的人的灵魂之中。〔２４〕 在他们看来，每个

人都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允诺，因为从逻辑上来说，允诺是允诺者“意志的表示”，由于允

诺者是一个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主体，所以法律必须认真对待他的意志。由此，不承认允诺

的约束力就等于是法律不承认允诺者是一个道德上的主体，这无疑是对道德伦理的极大

挑战。〔２５〕 同时，他们将良心视为判断一个特定行为的重要标准，这一论断源自人类对自

然法主要原则的先天认知。因此，不遵守允诺之言首先产生良心之债。因为当个体违背

了他们的良心，就违反了神法。〔２６〕

就此，教会法学家贝利尼认真地区分了道德律和自然法，认为它们的不同点恰恰在

于：道德戒律关乎主体个人，产生良心义务；而自然法虽然“来自于道德律，并由此推演出

其具体内容……是道德准则在人类关系中的投影”，但是旨在通过自然法施加于信众从

而保护私人个体之间的利益，也就是说将遵守允诺上升为主体之间的社会觉悟，更加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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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个人。〔２７〕 根据自然法，所有的允诺都是有约束力的，而

且并不严格地需要接受作为构成要件，因为该约束力来自允诺本身而非接受。换言之，在

道德哲学领域，并没有对允诺做意思表示结构上的区分，而是把它作为“信义”的代名词，

在德性与良心的包装之下，逐渐被“俗化”成自然法上的“契约”；而契约也在其“被道德

化”的进程中与允诺紧密地联系起来。

（二）允诺效力之神学渊源：公正（ａｅｑｕｉｔａｓ）和原罪（ｐｅｃｃａｔｕｍ）
伴随着哲学神学家们对道德哲学思想的努力传播以及自然法思想观在基督教文化的

不断渗透，在教会法学家看来，“允诺不产生约束”是对他们所倡导的“公正”的极大挑衅。

这一时期，教父哲学受到重视并充当了重要角色。早期的教父著作中就将“遵守允诺之

言”的原则与义务关联起来，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克莱曼特在其著作《杂记》（Ｓｔｒｏｍａｔｅｉｓ）
中写道：“没有必要通过宣誓来确认允诺之言，因为对于基督教徒而言，履行约定之事是

一种绝对的义务，否则即是违背誓言或者是撒谎”。〔２８〕 希波的奥古斯丁更是重申了“诚

信”是遵守允诺之言这一义务的基础。他在著作中写道：“因此，信义在拉丁语中被如此

称呼是因为履行了允诺之言”，“也就是履行了允诺之言，使得受损的心灵得到了愈

合。”〔２９〕因此，就基督教义而言，通过宣誓而对允诺加以确认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哪怕价值

不大，允诺也无论如何须被遵守，这就好像虽然一点稻草在许多金子面前什么都算不上，

但是就稻草做出的信义与就金子做出的一样，都需要被真诚地遵守，而不能因为是微不足

道的事物而减少遵守。〔３０〕 而“不遵守对上帝的允诺将受到谴责或是惩罚”这一论断也反

复出现在《圣经》的片段〔３１〕中。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再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

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

也就是说，圣经律法中明确规定了绝不可起誓之后却不履行自己的誓言，否则，神必

要追讨人们违背誓言的罪。而在以《圣经》和教父哲学作为理论渊源的教会法学家眼里，

“遵守允诺之言”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情感义务或是抽象的良心义务，而是更为神圣的道

德戒律，是维护精神世界秩序的需求。〔３２〕

伴随着１１世纪开始教会法学的实质发展，在“教会公正（ａｅｑｕｉｔａｓ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３３〕教义
的指导之下，公平和基督教伦理，“不允许不遵守允诺之言（无论发誓与否）不受到任何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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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３４〕 据此，教会法承认了简单允诺（意指不具备允诺原因的允诺）的约束力，此处的

简单允诺则是指不具备允诺原因的允诺。认为破坏非以庄重的形式做出的允诺，同不遵

守以要式口约的形式缔结的协议一样，都是有罪过的；“遵守允诺之言”的义务被陆续写

入教会法典。承袭于圣伊希尔多，教会法之集大成者格拉提安在其《格拉提安教令集》

（或者称之为《歧义教规协调集》）中首先阐述了他丰富的自然法思想，他将法两分为“神

法”和“人法”：前者以自然为基础，后者则以习惯为依据；并将《圣经》和《福音书》与自然

法的规定等同起来。〔３５〕 根据这些圣文和教父哲学的教义，他首先提到了必须遵守和履行

允诺：“所有人都有对上帝说真话的义务，因此必须遵守允诺之言”；“违反允诺之言就是

撒谎，撒谎即为罪过，那么就损害了灵魂健康”。〔３６〕 法典中这样记载：“对于涉及教会的

任何利益的任何举动给予支持，并且为此允诺了某种报酬的那些人，必须履行所允诺的给

付。因此，必须将其提交给同省的会议，从而通过会议对它们予以确认。”该原则随后逐

渐得到了其他教会法学家们的确认。〔３７〕

我们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家们不同，教会法学家们并没有从“守诺即为守信”这一

道德价值观的角度来讨论其约束力，他们只是关注何种行为是违背良心的，或者是何种行

为是有损健康、诱发原罪的。〔３８〕 遵守允诺之言对其而言，乃以赎罪戒律的原则为出发点，

教会法从根本上关注的是允诺人的灵魂健康。〔３９〕 基督教教义从抑制原罪的根本目的出

发，强调遵守允诺之言。因为这是遵守人类对上帝的义务，也是为了每一位信众保证灵魂

的健康。倘若不履行允诺，就是违背良心，是一种罪过，也是产生债的唯一要件。〔４０〕 这就

在本质上揭示了，该教会戒令的产生是遏制罪过的教义需求之结果，对于允诺须被履行，

教会法更多地是考虑保护教徒的心灵健康和维护教会的精神体系的需要，对受诺人财产

利益的保护只是实现这种诉求的所产生的间接效果。

可见，中世纪所特有的基督教背景使得神学和教会法成为自然法思想的主要载体，传

统的罗马法教义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得到了升华，为允诺效力的发展准备好了“法律伦理

的温床”。〔４１〕 教会法伦理源于抑制罪过的需要，不允许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自食其言。

它们同样地也没有区分允诺在形式结构（如宣誓的和未经宣誓的允诺、被接受的和未被

接受的允诺）上的区别，而是认为基于宗教规范和公平原则，允诺人在良心上应当履行其

义务，不履行允诺即导致原罪的产生，不遵守已经以要式口约的形式缔结的协议同破坏非

庄重的形式的允诺都有罪过。因为，“市民与教士之间的差别不在理论或原则方面，而在

于他们在目的方面的观念差别。教会人士不考虑一个允诺在市民法上是否具有可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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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４年《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重申了这一义务。参见ＤｅｃｒｅｔａｌｅｓＧｒｅｇｏｒｉｉＩＸ，Ｘ，Ｉ，３５，Ｃ．１；Ｃ．３；Ｃ．８。
Ｆ．Ｆｅｄｅｌｅ．Ｃｏｓｉｄｅｒａｚｉｏｎｉｓｕｌ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ａｄｅｉｐａｔｔｉｎｕｄｉｎ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ｃａｎｏｎｉｃｏ，ｉｎＡｎｎａｌｉＵｎｉｖ．Ｍａｃｅｒａｔａ，１９３７，５９ｓ．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Ｒｏｍａ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ｐ．５４２．
Ｆ．Ｆｅｄｅｌｅ．Ｃｏｓｉｄｅｒａｚｉｏｎｉｓｕｌ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ａｄｅｉｐａｔｔｉｎｕｄｉｎ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ｃａｎｏｎｉｃｏ，ｉｎＡｎｎａｌｉＵｎｉｖ．Ｍａｃｅｒａｔａ，１９３７，１６８ｓｓ．
李中原著：《欧陆民法传统的历史解读———以罗马法与自然法的演进为主线》，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０页。



而是关注违反允诺是不是有罪的。”〔４２〕

教会法学家还进一步指出，在上帝面前，宣誓和未经宣誓的允诺是没有区别的，不履

行无异于撒谎，其中体现的是一种神学道德观念。〔４３〕 因此，出于抑制原罪和保护灵魂健

康的需求，教会法承认了允诺的普遍效力，〔４４〕认为所有的允诺都必须遵守。由此，在教会

法教义中，允诺的约束力仅涉及是否作出了允诺，而并不考虑这种允诺是否具有某种形式

外衣———是否存在固定的程式；至于对允诺的结构研究，欧陆学者学说中有广泛的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这里的允诺在结构上是指接受的允诺，有的则认为这里的允诺无论是在结

构还是功能上都就是指代单方允诺。而教会法学家，则更不关心允诺的结构要件，只是在

功能效果上关注何时受到诉讼的保护，他们提出了“允诺＋原因＝诉讼”的方程式。是否
通过呼唤上帝的见证以誓约的方式作出；或是否得到对方的接受而构成简约；亦或是作为

特殊的对公众允诺而存在。甚至，即使是在被欺骗或者被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允诺，也应

当予以履行。〔４５〕 也就是说，允诺本身即具有约束力。这对于罗马法传统是一种彻底的颠

覆，实质上弱化了宣誓、允诺以及简约之间的区别，认可了简单允诺和简约的普遍约束力。

而这一进化，也导致了允诺暂时性地承担起“债的基础”这一角色，允诺原则自此形成。

三　中世纪教会法学家对允诺原则的实践

教会法学家们首先指出，教会法并不像市民法一样严格地苛求允诺效力产生的形式

要件，每一个合意、每一条允诺都产生自然债，并且构成受到教会法保护的充分条件。〔４６〕

教会法学家胡果（ＵｇｕｃｃｉｏｎｅｄａＰｉｓａ）进一步阐述了“遵守允诺之言”这一义务的合法性，
认为它不仅仅可以在“原罪”理论中找到依据，而且能在教会法中找到保证允诺约束力的

法律工具。

（一）允诺效力的法律救济：诉讼（ａｃｔｉｏ）还是福音告发（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教会法中是否接受了“诉讼”这一程序来保护允诺的效力以及教会法中的“诉讼”是

否与市民法中的诉讼完全相同，一直是法学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持赞成观点的学者认

为，１３世纪的《格拉提安教令集评注》（Ｇｌｏｓｓ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ａａｌｄｅｃｒｅｔｏｄｉＧｒａｚｉａｎｏ）〔４７〕中，明确提
到了因违反允诺而受损的债权人受到法律的保护，〔４８〕同时阿库修斯的《普通注释》中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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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Ｂｅｌｌｉｎｉ，Ｌ’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ｅｄａｐｒｏｍｅｓｓａｃｏｎｏｇｇｅｔｔ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ｎｅｌｓｉｓｔｅｍａｃａｎｏｎｉｓｔｉｃ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６４，５６ｓｓ．
Ｆ．Ｓｃｉｇｌｉａｎｏ，Ｓｐｕｎｔｉｐｅｒｕｎａｒｉ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ｚｉｏｎｅｄ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ｏｃａｎｏｎｉｓｔｉｃｏ“ｅｘｎｕｄｏｐａｃｔｏｏｒｉｔｕｒａｃｔｉｏ”，ｉｎＳｔｕｄｉｕｒｂｉｎａｔｉｄｉｓｃｉ
ｅｎｚｅ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ｈｅ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ｅ，１２３ｓｓ．
转引自Ｐ．Ｂｅｌｌｉｎｉ，Ｌ’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ｅｄａｐｒｏｍｅｓｓａｃｏｎｏｇｇｅｔｔ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ｎｅｌｓｉｓｔｅｍａｃａｎｏｎｉｓｔｉｃ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６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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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简约根据法律产生请求给付之诉”。〔４９〕 由于教会法中并不区分允诺与简约在意

思表示结构上的区别，所以有学者〔５０〕认为，允诺效力的泛化通过“简约产生诉权”这一原

则得以实现实质性的超越。〔５１〕 不过，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认为这一“超越”从未发

生过。〔５２〕

教会法学家们认为，允诺的不履行，除了违反道德律，还违反自然法，〔５３〕二者服务于

不同的目的：前者在内部法庭执行，并且以道德为客体；而后者则在外部法庭执行，服务于

受诺人的财产性利益。不遵守允诺之言，既是不道德行为———因为违反了说真话的义务；

也是自然法中的非法行为，产生自然法之债。如上所述，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教会

法上的惩罚———“拯救灵魂”，其主要表现形式首先是改悔———不履行允诺首当其冲受到

福音告发（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５４〕的惩罚，旨在使允诺者“产生悔意并主动改正”。〔５５〕

教会法学家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在受诺人利益无法得以实质性保护的背景之下，教会法

庭接受了“诉讼”〔５６〕这样一个世俗法上的法律工具，当时的大法官通常由神职人员担任，

所以良心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客观性和实际可适性，大法官把这一原则带到法院中，对

简单契约开始予以救济。此外，他们从特有的“良知原则”和“良心理论”出发，为原因理

论提供了坚实的道德基础，赋予契约的原因以完全道德化的名义，使得几乎完全等同于道

德上的正当性。因为，“以宣誓的方式作出（的允诺），即使市民法拒绝承认，也具有债的

效力。所以教会法中承认，只要允诺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并且不侵犯第三人的权利，即使

在市民法中不具有效力，其本身也产生一种债。”〔５７〕至此，教会法对允诺效力的承认不再

停留于精神层面，而是直接满足受诺人因允诺人不履行允诺而遭受的财产损失。

意大利教会法学家泰斗皮奥·费德勒（ＰｉｏＦｅｄｅｌｅ）则在其研究中说明了此种误会产
生的缘由，教会法中因不遵守允诺之言所产生的“诉讼”不同于市民法中的“诉讼”，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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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Ｃ．４．３．１片段的注释ｂ中，阿库修斯根据片段中的具体案例陈述了三种法学家的观点。而在其赞同的第二种
观点中，他着重指出，简约根据法律产生请求给付之诉。

从简约到允诺的等式替换，则可以追溯至ＵｇｕｃｃｉｏｎｅｄａＰｉｓａ的文献，在这一段中，ＧｏｔｏｆｒｅｄｅｄａＴｒａｎｉ在ＳｕｍｍａＤｅ
ｃｒｅｔａｌｉｓ，ｄｅｐａｃｔｉｓ，ｎ．６中也说道：“根据教会法，简约和简单允诺产生债的效力”。
参见Ｐ．Ｂｅｌｌｉｎｉ，Ｌ’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ｅｄａｐｒｏｍｅｓｓａｃｏｎｏｇｇｅｔｔ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ｎｅｌｓｉｓｔｅｍａｃａｎｏｎｉｓｔｉｃ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６４。
Ｐ．Ｆｅｄｅｌｅ，Ｃｏｓｉｄｅｒａｚｉｏｎｉｓｕｌ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ａｄｅｉｐａｔｔｉｎｕｄｉｎ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ｃａｎｏｎｉｃｏ，ｉｎＡｎｎａｌｉＵｎｉｖ．Ｍａｃｅｒａｔａ，１９３７，６９ｓｓ．
意大利法学家桑迪·罗马诺在其著作中强调了自然之债与道德义务的区别，他认为“自然之债是一种完整的法

律之债。”参见ＳａｎｔｉＲｏｍａｎｏ，Ｌ’ｏｒｄｉｎａｍｅｎｔｏ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ｏ，Ｆｉｒｅｎｚｅ，１９４５，１５５ｓｓ。
“福音告发”是教会法中一种特别的告发制度 。参见《马太福音》１８，１５，１７：“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
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１８．１６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
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１８．１７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
象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对其介绍，可参见冷霞：《中世纪教会法对英国衡平法的影响》，《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８０页。意大利教会法学家Ｂｅｌｌｉｎｉ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把“福音告发”（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
ｅｖａｇｅｌｉｃａ）与“私法告发”（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ｓｐｒｉｖａｔａ）作了准确的区分。参见Ｐ．Ｂｅｌｌｉｎｉ，《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ｅ《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ｓｐｒｉｖａｔａ》，Ｇｉｕｆｆｒè，１９８６。
Ｆｅｄｅｌｅ．ｏ．ｃ．，２７ｓｓ．
卡拉索教授在其著作《法律行为》一书中，分析了教会法与世俗法中“诉讼”的区别。参见Ｆ．Ｃａｌａｓｓｏ，ＮｅｇｏｚｉｏＧｉ
ｕｒｉｄｉｃｏ。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即使在教会法中，也并没有接受市民法中的“诉讼”程序，而是具有可诉
讼性，通过向法官告发等制度获得法律上的保护。参见 Ｐ．Ｆｅｄｅｌ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ｚｉｏｎｉｓｕｌ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ａｄｅｉｐａｔｔｉｎｕｄｉｎｅｌ
ｄｉｒｉｔｔｏｃａｎｏｎｉｃｏ，ｉｎＡｎｎｉ．Ｕｎｉｖ．Ｍａｃｅｒａｔａ，ＸＩ，１９３７。
Ａ．Ｐｅｒｔｉｌｅ，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ｉｔａｌｉａｎｏ，ＩＩ，Ｂｏｌｏｇｎａ，１９６６，４９６ｓ．



是一种类似于诉讼的法律程序，即以告发的形式向法官悔改，或者称之为“福音告发制

度”。费德勒指出，在“福音告发”制度中能清晰地辨分出所有的审判要素：原告，即受损

之人；被告，即犯下原罪之人；原罪；控告；以及证据。〔５８〕所以，福音告发制度与大多数教会

法制度一样，是一种具有伦理和法律双重属性的制度。从而证明了，不遵守允诺之言不仅

仅限于道德上的谴责，还受到法律上的保护和制裁。胡果在其论述中强调，“这种保护允

诺效力的诉讼工具不同于市民法中的“诉讼”。市民法中简约和允诺具有不可诉性，而教

会法中只需证明没有允诺人履行允诺之言，即可通过向法官告发寻求保护。〔５９〕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法中，“福音告发制度”不仅激活了对允诺人的道德利益

的满足，而且通过其精神上的悔改和实际中的履行，实质性地、间接地实现了对受诺人的

财产利益的保护，从而达至法律约束力的效果。但是，“允诺应予保护”这种看似“普遍

化”的效力却源于宗教、止于宗教，在市民法层面，其效力仍受到具体的形式要件的局限。

详言之，允诺虽然依自然法产生自然之债，并且在教会内部法庭中得以强制执行，但是却

不能通过市民法上的诉权获得市民法上的强制执行力，仅仅在允诺被履行的情况下，受诺

人拥有一种消极抗辩权，允诺人不能据此对已经履行的允诺请求索回。允诺虽然自做出

时立即产生约束力，但是在允诺被接受之前允诺人仍然可以撤销该允诺。〔６０〕

（二）允诺效力的构成要件：允诺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教会法中的惩罚仅仅需要允诺者的“悔改意识”，实在法中的惩

戒则还需要另一个构成要件，即被教会法学家抽象出的“允诺原因”（ｃａｕｓａｐｒ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ｓ）。
“如果承诺者具有一种期待中的明确的结果，此结果或者是某种具体的法律行为，或者是

诸如和平这类更为广泛的目的，那么就存在着‘原因’。因而为了使道德性得以维护，承

诺人不仅应有一种目的，而且这种目的应当是合理的和平等的。”〔６１〕评注法学派代表巴托

鲁斯（Ｂａｒｔｏｌｕｓ）在对《学说汇纂》（ｐｏｌ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这一章进行评注时，将这一必要条件加以强
调：“没有原因的允诺不具有效力。”他在提出其原因学说时，似乎思想中也承袭了亚里士

多德的区分，认为允诺要可以强制执行，必须以下列原因而为之：“以接受到某物作为回

报，或出于慷慨。”〔６２〕

当然，教会法中的“原因”是不同于市民法中的“原因”的。虽然两者在功能意义上都

是证成简单的允诺或简约作为单纯意思表示意义的效力，但是教会法中的“原因”并不具

有市民法中的经济特性，“慷慨、和平以及和谐”都足以成为教会法中的原因，〔６３〕强调的是

原因的道德属性。也就是说，简单的意思表示即使是在自然法思想观弥漫的中世纪基督

教义中，也需要依靠具体的原因来支撑其强制力，仅仅在具有一定原因的情况下，对允诺

的不履行才构成原罪。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发展为日后的合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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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意味着自然衡平的需求进一步拉近了教会法与市民法的

距离。

我们注意到，道德哲学家与教会法学家实质上都没有像现代法学家一样区分允诺与

承诺（即对允诺的接受），允诺人做出自己的意思表示即具有约束力。著名的道德哲学家

莫林纳（Ｍｏｌｉｎａ）认为：“出于做出允诺的人的‘意志’的允诺才具有约束力”。〔６４〕 所以，在
他们看来：债的基础是允诺本身而非接受，允诺的接受与债的产生并没有多大的联系；做

出允诺之时债即产生。换言之，所有的允诺都具有约束力，并不需要接受。在这样的背景

下再来分析允诺与承诺的区别，其现实意义也仅关乎允诺是否可以撤销。多明我会神学

家这样评论了托马斯的理论：“允诺人仅仅依真实或诚实的事实而受约束。受诺人并不

关乎公平事实，除非因为允诺先被作出而后又被违反使他遭受了损失。”〔６５〕所以允诺人在

允诺被接受之前，可以随时撤回允诺。

可以认为，从古罗马帝国衰落到罗马法复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很多学者致力于

将“创设性的意思表示是唯一的债因”这一教义引向教会法关于裸体简约的规定中，〔６６〕但

是由于缺乏哲学和结构上的必要支撑使得结果并不如人意。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们认识

到了这一点，意识到了对罗马法进行突破的必要，认为应当使其教义与自然法思想观相符

合。得缘于具体的罗马法素材与道德哲学的结合，教会法学家们以“拯救灵魂”为目的，

将道德哲学中的伦理义务实践于具体的法律素材，通过对“允诺原因”的提取而逐渐建立

起允诺效力泛化的法律制度。他们以自然公正为出发点，通过将允诺之遵守写入教会法

教义，成功地完成了对“简约不产生诉权”原则的超越；同时，借用类似于世俗法中“诉讼”

的福音告发制度这一法律工具，成功地为允诺制度卸下罗马法形式主义的枷锁，并提炼出

“允诺原因”这一实质要素来证成其法律效力的正当性，从而实现了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和

谐统一。简单允诺与裸体简约的法律效力在中世纪的商法得以运用，象征着允诺原则在

这一时期得以实践和贯彻，〔６７〕并随后影响到了现代苏格兰法对允诺效力的广泛承认。

四　近现代自然法学派对允诺原则的限定

经院哲学家们将道德伦理哲学和法学理论进行了综合，教会法学家和神学家将“不

遵守允诺，则违背了他人的信赖，因此产生强制约束力”〔６８〕这一教义写入了实在法。到了

１７世纪，在“发源于古代希腊，其核心是强调神法和理性法的无上权威，以及它对人类制
定法的支配力，强调法律所应当体现的公平与正义，强调法律对当事人的自然权利的保

护”〔６９〕的自然法学派的理论中，“允诺须被遵守”的原则借助自然法学家之手，被推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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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其代表人物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写道：“……尽管上帝自己不可能受已经

确立的法律规范的约束，但他如果不履行其允诺的话，他就会做出与其自身性质相冲突的

行为。由此可见，履行允诺的义务起源于那种不可改变的正义的性质，他就是上帝的品

性，并且是所有有着上帝之形、能够理性地行事的人共同具有的品性。”〔７０〕

实质上，古典自然法学派所认为的“遵守允诺也就是人们履行说真话的义务”，在现

代自然法学派这里发生了转变：古典学派以信义为基础，强调遵守允诺是践行德性；而现

代自然法学派则以“意愿”为核心，认为遵守允诺是保证意思自治、维护契约关系确定性

的必要方式。〔７１〕 换言之，现代自然法学派不再像道德哲学家们一样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出

发，而是“将忠诚限缩为对允诺的遵守———即某种‘预期的、意愿的’的东西”，仅仅从纯逻

辑的角度解释“真实性”。〔７２〕

显而易见，现代自然法学派对人的意志的尊重，是承认允诺在逻辑上必然具有约束力

的根源。但是，为了避免在允诺效力对个人意志尊重的天平失衡，自然法学派将允诺的效

力诉诸意思表示结构上的对等：“如果没有接受的意愿的话，我不能根据我个人的意愿而

把我自己的财产权利转移给他人”，“我也不能根据我个人的意愿给与某人相对我的权

利，直到（对方）通过接受允诺而表示其获得该权利的意愿。”〔７３〕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格老

秀斯将允诺解释为“允诺人向受诺人让渡一部分自由”的行为，认为允诺仅仅是一种转让

行为———即把要求履行的权利转让给受诺人。〔７４〕 于是，格老秀斯认为，单方允诺本身没

有产生以允诺人名义起诉的权利，即“自己的权利不能改变”；〔７５〕同时，允诺是具有约束力

的，但是从属于受诺人对允诺的“接受”，后来的潘德克吞法学派根据这一理论进一步构

造出更为精密的契约理论，它们把允诺视为“单方的意思表示”，是“使一个人的意愿从属

于另一人意愿”的一种行为。〔７６〕

也就是说，现代自然法学家认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简单的单方允诺）并不产生债，

而需要受诺人就法律约束力的产生表示自己的意思，强调“意愿的结合”，并将其分解为

允诺与接受两个组成部分。因为这种“接受”本质上并不意味着允诺人对义务的承担，而

是意味着受诺人———也就是“获得履行义务的主体”，即获得“要求履行”这一权利的主

体———作为允诺接受人的“意愿”。那么，“允诺仅仅是自愿地将自己可能的行为置于受

约束的状态，其结果并不取决于允诺人本身的意愿，而是允诺相对人（即受诺人）的意

愿。”因此，允诺的接受被认为是“允诺须被遵守”的必要条件。〔７７〕 根据这一“接受”理论，

自然法学家进一步区分了有偿允诺和无偿允诺产生效力的时间点：前者在受诺人对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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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被允诺人知晓时产生效力，而后者则在受诺人接受允诺时产生效力。

可见，自然法学家推翻了经院哲学家和教会法学家们对允诺效力泛化所做出的努力，

重新区分了允诺与单方允诺，对允诺原则作出了限定：允诺须被接受才能被遵守；由于单

方允诺是一种未被接受的允诺，因此根据纯粹自然法，没有这样的接受，它就无从生成能

妥当地被称为债的东西。〔７８〕 而且，“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契约以外的单方允诺

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７９〕这一观点后来通过普芬道夫和波蒂埃渗入现代民法典。由此，

受自然法学派意思自治理论的影响，契约范式逐渐形成：一方当事人原则上不能单独做出

决定而侵犯双方当事人的自决，〔８０〕只有通过双方对立合致而成立的意思表示才能产生

债。至此，作为单方意思表示的单方允诺，与通过双方当事人互相对立合致构成的契约分

道扬镳。

在实在法上，现代民法经验呈现出“规则和方案的多样化”。德国法中，虽然承认任

何一个人都享有以自己的意思自行形成自己法律关系的自由，但是强调，为自己设定义务

的同时，不能使“另一方当事人置于他决的境地，而不能实行自决”。〔８１〕 因此，德国法中的

债务关系严格地遵循了契约原则，《德国民法典》第３１１条（债法修订前为第３０５条）规
定：“根据法律行为成立债的关系以及变更债的内容的，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是必要的，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８２〕 该条文显然将契约原则限定在债法领域，这是因为一项债务

关系至少包括两个当事人，如果它可以被单方设定或变更，那么一方当事人在没有意思参

与的情况下，即便是被他方赋予权利，也将被置于他决的境地。与此不同的是，在物权领

域，权利人若以单方行为处分自己的权利（如抛弃所有权），只会相对于自己发生物权消

灭的效果，此时不会有任何相对人被赋予权利或被设定义务。因此，物权人欲通过法律行

为发生物权变动的，并不以契约为必要。

《法国民法典》第１１０８条明确规定协议有效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负担债务的当
事人的同意”。该条文在字面上似乎意味着对契约原则的否定，因为按照其措辞，“要想

使债的关系发生，显然需要一项允诺，但是，除非受诺人自己也承担债务，否则无须要求承

诺的存在。”〔８３〕对此，学理上坚守契约原则，认为未被接受的允诺即便在合同以外的领域

也不发生任何效力，因此，第１１０８条规范中的措辞要么是“存在一个实质性的错误”，要
么则是“其本身就体现了契约的双方性”。〔８４〕 而在司法判例中，法院却试图否认契约原

则，承认“对于那些仅要约人负担义务的情形中，承诺实际上是不必要的”。为了弥合此种

学理与实践上的分歧，以德莫隆布为代表的法学家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通过“沉默

理论”来推导承诺的存在，认为承诺的意思表示可以表现为一个消极行为（即沉默）。可

见，虽然存在争议，法国法仍与德国法一样承袭了现代自然法学派的思想，通过契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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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限制允诺原则，把单方允诺拒之于法律效力的门外，只承认被接受的允诺（即契约）的

强制执行力。

与德法两国截然不同的是苏格兰债法。它继受了中世纪的教会法，抛开了当代自然

法合同理论之固有教义的阻碍，认为做出允诺的道德义务才是合同强制执行的基础，承认

即便是“纯粹和简单”的允诺也被视为具有约束力。换言之，对立于罗马法系国家的实在

法，苏格兰法真正地贯彻了允诺原则，概括地承认了通过契约和单方允诺均可为自己设定

义务。

相比之下，意大利、葡萄牙、秘鲁的新民法典则处理得相对谨慎，它们为允诺原则建立

了一个“控制阀”：一方面，这些法典仍将契约视为主要债因，因为人们虽可自愿地为自己

设定义务，但自我设定义务的相对面则是为他人设定权利，而权利的取得也必须从属于取

得者的同意；另一方面，这些法典也谨慎地承认了“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单方允诺作为

与契约平行的特殊债因存在。〔８５〕 而最近的《欧洲合同法原则》也以允诺为原点，承认某些

旨在无需接受即有法律约束力的允诺具有约束力。

五　结　论

综上所述，古老的罗马法教义、僵硬的形式主义阻碍了法律行为制度的发展与私法自

治原则的建立，契约效力的产生并不以允诺为基本出发点，缺乏形式外衣的允诺也并不产

生普遍的债务约束力。伴随着道德哲学家、神学家对允诺理论的关注，自然法思想观为

“允诺须被遵守”提供了道德根基，后期经院哲学家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阿奎那思想运用

于法律解释，从而为允诺原则之滥觞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教会法学家则从保护允诺

人的灵魂健康出发、寻求法律层面的诉讼保护，他们对基督教伦理的强化和世俗化同化了

“单方允诺”、“允诺”和“简约”的逻辑构造，并通过对“允诺原因”这一技术性工具的提炼

和诉诸“福音告发制度”这一法律工具，整体推进允诺制度的构建。而后期自然法学家对

这一理论进行结构上的整合和系统化，通过意志理论来重新解释允诺的概念，并且区分了

接受的允诺与未被接受的允诺：前者被纳入契约的框架之下成为主要债因，而后者则被称

之为“单方允诺”，重新塞回“道德义务”的紧身衣，其效力也在实在法上回到了原点———

即被普遍地否认。

即便是同样经历了自然法学派对允诺的学理构造，现代法中对允诺原则的贯彻程度

却不尽相同，而围绕允诺证成契约效力的正当性也呈现出不同的路径。浸淫于自然法学

的外部证成者们认为，应当通过外部的意思表示结构（即是否具备受诺人的接受）来区分

仅具有道德效力的允诺和同时具有道德、法律效力的允诺。而内部证成者则坚定不移地

主张现代合同理论中的“允诺说”，认为允诺是自由的，允诺的效力产生于其内部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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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而且，“契约必须被信守”来自于“允诺必被遵守”，〔８６〕因为“合同的生命是……允

诺”，“合同当事人自由作出的允诺构成合同法的核心”。〔８７〕

实际上，以历史材料来揭示允诺原则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真实面目，详尽地展现法学家

们在历史传承中居功至伟的作用，并充分地揭示该制度在学理、规范与实践上的对立与冲

突，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探索允诺在各个历史语境中的真正本质，寻找其效力渊源的起源，

或是挖掘历史发展进程中允诺的问题如何得以解决的真相，亦或是通过这种最直接的考

察，为现代各国民法典中允诺制度的理论构建寻找一种历史权威的基础，或者是给出一个

理性的说明，更重要的是试图“依据旧的法律文本对现代法律问题做出一种理想化思

考”，〔８８〕从而为未来中国债法中契约与单方允诺这两个独立债因该何去何从作出可能选择。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ｏｍｉｓｅ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ｆｒｅｅ
ｄｏｍ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ｂｕｔ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ｌａｗｃａｎｇ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ＩｎＲｏｍａｎｌａｗ，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ｅｉｔｈｅ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ｎｏｒ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ｔｏｏｋｐｒｏｍｉｓｅａｓｉｔｓ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ｔｈｅｃｈｕｒｃｈｇａｖｅａｌｌ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ｂｉ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ｔｈｅｒｅｂ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ｍ
ｉｓ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ｍｉｓｅ”ａｎｄｂｙ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
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ｏｎｉｓｔ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ｒｏｍｉｓｅａｎｄ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ｏｍｉｓｅ．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
ｆｏｕｎｄ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ｙｍａｋｉｎｇ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ａｎｄ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ｗｅｒｅ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ｕ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ｂｅｃａｍ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ｔｈｕｓ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ｏｍｉｓｅ．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ｔｏ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ｏｍｉｓｅｉｓ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ｌａｗｓｖａ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ｏ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ｌａｗｓｉｎｓ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ｃ
ｏｇｎｉｚｅ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ｏｍｉｓｅａ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ｔｈｅｒｅｂｙ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ｏｍｉｓｅ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ｏｍｉｓｅｍａｙ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ｉｔ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ｏｍｉｓ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责任编辑：姚　佳）

·３６·

允诺原则之历史解释

〔８６〕

〔８７〕

〔８８〕

参见［美］查尔斯·弗里德著：《契约即允诺》，郭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７页。
［美］罗伯特·Ａ．希尔曼著：《合同的丰富性：当代合同法理论的分析与批判》，郑云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８页及以后。
［美］罗斯科·庞德著：《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页。




